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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价报告

为了进一步加强财政资金管理，规范财务制度，牢固树立预算绩效理念，强化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我单位根据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成立了绩效评价小组，对本单位2024年度的部门预算收支做了全面认真自评自查，自评得分为93.78分。现将我单位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东安县规划执法大队内设机构包括：本部门共有编制人数15人，实有人数15人，内设股室2个分别为：执法室、办公室。
我单位的主要职能职责是：
1、负责县城规划区范围内规划执法工作。
2、对县城规划区范围内建设工程的规划实施监督管理。
3、协调因规划引起的信访和矛盾纠纷调处。
（二）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等。
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财政预算安排一般公共财政拨款资金196.78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31.67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65.11万元。
　　二、部门整体支出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1、收入情况
2024年财政安排预算资金196.78万元。年终没有追加经费预算。
2、支出情况
本单位2024年决算支出196.78万元，较好的完成了全年预算收支计划，做到了收支平衡。其中：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96.78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131.67万元，日常公用经费支出65.11万元。
3、“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24年我单位“三公经费”财政预算拨款支出共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无支出，
（2）公务用车及运行维护费决算支出0万元，
（3）公务接待决算支出为0万元，属节约开支。主要用于招待市、县领导来我单位指导工作，乡镇来我单位洽谈业务以及召开各种会议支出。
（二）项目支出
1、收入情况
2024年财政安排预算项目资金50万元。年终没有追加经费预算。
2、支出情况
本单位2024年决算支出50万元，较好的完成了全年预算收支计划，做到了收支平衡。其中：财政拨款项目支出50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0万元，日常公用经费支出50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我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我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我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我单位严格按照本单位制定的内部控制制度办事，坚持节约为主，力争收支平衡。资金支付依据充分，材料完整，开支范围、开支标准合法合规，无虚报冒领、挤占挪用改变资金用途、扩大支出范围等违法违规问题。
财政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资金使用完全接受财政监督，同时按上级要求积极配合驻本单位纪检组人员对本单位财务收支进行了自查自纠，在财政及上级财务检查中没有发现相关违纪违规问题。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情况良好，从预算到执行和收入、支出资产管理及信息公开都严格按相关制度要求进行，较好的完成了2024年度全年预算收支计划，实现了全年收支平衡，有效保证了机构运转，圆满完成了上级下达的目标任务，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今后将继续坚持厉行节约的原则统筹按排使用财政预算资金，将单位有限的人力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
七、存在的主要问题
1、因执法人手案件查处拖延或不力，没有及时处置和汇报。
2、部分执法监管不够，存在通过审批或同类处置以罚代管的现象。
3、规划执法法律法规宣传不到位，宣传发动力度不够。
4、工作积极性有所怠慢，欠缺主动作为，存在等待执法。
八、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在下年度工作中，我单位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财务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用新思想、新办法改进和完善财务收支管理办法、按照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的要求，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管理水平和效率。做好年初预算和年终决算工作，及时公开相关信息，严把支出关，做到收支平衡，把本单位工作做的更加完善、更好。
1、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按照新《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本部门本年度预算草案、执行预算中确需调整预算的，按规定程序报经批准。
2、完善绩效评价体系，加强监督检查和考核工作。加强对绩效管理工作的跟踪督查，做到绩效管理有依据，按程序，有奖惩，实现绩效管理的规范化、常态化。
3、争取财政支持，改善办公条件。
4、争取领导重视，招收新的人员，加强队伍建设，加强业务培训，提升业务素质，提高业务水平。
9、 结合《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表》（见附件）的评价结果
我单位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情况良好，从预算编制到执行和收入、支出、单位资产管理都严格按相关制度办事，及时公开预算、决算信息，实现了全年收支平衡。保证了单位各项工作正常运转，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可。通过《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表》对比分析我单位在2024年执行预算过程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自评得分93.7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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